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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政办发〔2020〕1号

喀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喀左县

2020 年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、街、区，县政府各有关部门，县（市）直各有关单

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喀左县 2020 年农村贫困户危房

改造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喀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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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左县 2020 年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省、市关于打赢脱贫

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

的总体目标，以及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联合制定的《农

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》的通知要求，切实做好

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，确保我县农村贫困户住房安全有

保障，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确保实现我

县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，按照突出重点、分步实施、

明确标准、规范程序、严把质量、确保安全的要求，加大农

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力度，有效改善贫困户住房条件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2020 年，全县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为建档立卡贫困

户、农村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贫困残疾人家庭，

经入户鉴定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，做到应改尽改。要求在 4

月初全面开工，6 月末完成全部改造任务。

三、改造范围、现状调查、改造方式和标准

（一）改造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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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各乡镇、街区（大城子街区：洞上村、双庙村；利

州街区：碾子沟村、红石砬村、南窑村、化金沟村、柏沟村、

五道营子村、梁家营子村、白音爱里村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、

农村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贫困残疾人家庭居住

的，经乡镇街区、村民委员会初步鉴定，县规划局、住建局、

扶贫开发局、民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再次鉴定为 C 级或 D 级

的危险住房，全面实施改造。

（二）现状调查

一是规范补助对象认定程序。严格执行先确认身份信息

后鉴定危房等级的工作程序。根据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

贫困户、民政部门认定的农村低保户和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、残联部门认定的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名单开展危房鉴定工

作。

二是开展逐户入户鉴定工作。危房鉴定必须依据《农村

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（建村函〔2009〕69 号）

确定的鉴定项目逐户开展房屋危险性鉴定。由县规划局牵

头，县住建局、扶贫开发局、民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抽调相

关工作人员组成农村贫困户危房鉴定组，对贫困户居住的房

屋进行入户鉴定。鉴定以农户为单位，按照一房一表采集信

息。鉴定人员依据《农村危房入户鉴定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

的内容，包括农户的住址信息、户主信息、家庭信息、经济

条件类型、房屋现状（重点查看农户房屋土地使用证、房产



— 4 —

证与户主信息是否保持一致）和等级、房屋照片等内容，现

场逐户、逐房、逐项采集和填报相关信息。要现场拍摄农房

照片等影像资料，要求真实、清晰的反应房主、房屋全貌及

危险部位的状况。现场鉴定要求各乡镇、街区与鉴定组配合，

做到实事求是、规范有序和全面准确，做到不虚报、不漏报。

（三）改造方式

1.经鉴定属于局部危险（C 级）的住房应修缮加固；

2.经鉴定属于整体危险（D 级）的住房应先拆除，原址

重建；

3.因特殊情况购买农村房屋的，优先考虑购买质量达标

的闲置房屋，且完整办理过户手续；

4.根据实际需要，适当建设一批危房改造贫困户周转住

房。

（四）建设标准

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要执行省、市脱贫攻坚危房改造要

求和住建部门最低建设要求，改造后住房面积适当、主要部

件合格、房屋结构安全、基本功能齐全。宜采用砖混结构，

外部尺寸和内部布局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根据国

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，我县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翻建（D 级）

房屋面积原则上以 40 平方米左右为宜，可按以下标准适当

增加面积：家庭成员 1 至 3 人面积控制在 40 至 60 平方米；

家庭成员为 3 人以上的贫困户，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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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，不低于 13 平方米。家庭成员较多、自筹能力较强的，

可适当提高改造房屋建筑面积的标准，但不能超出改造前原

住房的建筑面积。

（五）补助标准

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，政府补助为

辅。对 C 级危房修缮加固，原则上按户均 0.5 至 1 万元的标

准给予补助，由乡镇、街区统筹资金使用。对 D 级危房翻建，

按每户 3 万元标准给予补助，不足部分由农户自筹；如有特

殊情况，可由乡镇、街区研究协调解决。

四、审批程序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规范补助对象和补助标

准的审核、审批程序，实行政策公开、对象公开、补助标准

公开、接受社会监督，以贫困户自愿为基础，按照房屋鉴定、

村评议、乡镇审核、县审批等程序确定补助对象。

（一）农户自愿申请。经调查组入户调查，符合农村危

房改造条件的贫困户，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农

村危房改造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提供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扶

贫手册、农村低保证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证、残疾证、

住房等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村民评议。村民委员会对收到的农村危房改造申

请，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评议，初拟对象，并

在村公告栏公示。评议公示后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村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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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意见上报乡镇政府、街区办事处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

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和依据。

（三）乡镇、街区审核。各乡镇政府、街区办事处对村

民委员会上报的申请材料，要及时进行审查。对申请人的住

房和家庭情况等进行调查核实。对符合条件的，乡镇、街区

签署意见上报县级危房改造办公室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将材

料退回所在行政村，并说明原因。审查结果应在乡镇政府、

街区办事处政务公开栏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县级审批。由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小组对乡镇、

街区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汇总复核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核准其

享受危房改造补助政策。

（五）挂图作战。各乡镇街区要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

施挂图作战，制作“一看就懂、实时更新”的脱贫攻坚农村

危房改造作战图，将作战目标和作战进度挂图上墙，并严格

按照作战进度如期完成作战目标。

五、质量安全管理和竣工验收

（一）质量安全管理

各乡镇、街区对本地区贫困户危房改造质量安全负总

责，要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，责承专人负责，加强对危房

改造设计的指导和审查，参考设计图纸的施工（附件 4），

面积参考设计图纸，其他按照图纸设计说明 1、2、3 项的要

求进行施工。在地基基础、抗震措施和关键主体结构施工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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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及时到现场，逐户进行技术指导和检查。发现不符合基

本建设要求的当即告知建房户，提出处理意见并做好记录。

1.要加强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，全面实行“五个基

本”，即：基本的质量标准、基本的结构设计、基本的建筑

工匠管理、基本的质量检查，基本的管理能力。各乡镇、街

区要组织力量，加大工程质量安全的检查力度，实行规范化、

标准化管理。

2.要结合实际，委托设计单位或专业人员进行专业设

计，编制适合本地区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通用施工图集，施

工图设计要符合设计规范要求，确保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行

规范化管理。

3.各乡镇街区要用经过农村房屋建筑相关知识培训并

取得合格证的个体工匠或施工队进行危房改造工程。各乡镇

街区要对施工人员严格把关，不得使用未经培训的工匠参与

危房改造工程。

4.要严格执行《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（试

行）》（建村〔2011〕115 号），符合抗震设防要求。

（二）竣工验收

完成改造的农村危房，由乡镇街区、村民委员会进行初

步验收，填写竣工验收意见；由县规划局、住建局、扶贫开

发局、民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抽调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，

由县规划局牵头对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进行验收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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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建设要求逐户检查，如实填写验收表。危房改造户满意

并且各部门检查项目全部合格的视为验收合格，否则视为不

合格，凡验收不合格的须整改合格后，方能全额拨付补助资

金。

六、资金的拨付与管理

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在危房改造完成后，县财政根据

危房验收情况拨付给各乡镇、街区，由各乡镇、街区通过“一

卡通”账户拨付给危房改造农户。

危房改造资金实行专项管理、分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各

乡镇、街区要按照《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财社〔2016〕21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加强农村危房改

造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，健全内控制度，执行规定标准，直

接将补助资金发放给补助对象，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要

加强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监管，发现问题严肃处理。

七、档案管理和周报制度

（一）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纸质档案

根据要求建立一户一档的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纸质档

案。档案内容以邮箱 kzwfgz@163.com（密码 7098413）中上

传的《喀左县 2020 年农村贫困户危房档案表》为准，各乡

镇、街区自行下载；档案表要求各项内容填写真实、准确，

表格之间基本信息、数据一致；表格中农户意见必须由本人

填写并按手印，各行政村、乡镇街区意见栏处由负责人（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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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、主任，乡（镇）长）签字，加盖公章（一式二份，由

县农村危房改造办公室和乡镇、街区分别管理）。档案具体

内容包括：

1.农村危房改造鉴定委托书（附农村危房改造鉴定名

单）；

2.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申请表（附改造户书面申请、村民

代表大会评议记录）；

3.农村危房改造鉴定报告（由住建局出具）；

4.公示单（村、乡镇街区公示单原件）、公示现场照片

及公示结果报告单（村、乡镇街区公示结果报告单原件）；

5.农村危房改造协议书（乡镇与农户签署）；

6.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表；

7.修、建（农户与施工队签署）或买房合同，附修、建

房屋资金决算表；

8.农村危房改造竣工验收表；

9.农村危房改造最低要求建设验收表（由验收小组填

写）；

10.农户户口本（所有有效页）、身份证、贫困证（扶

贫手册、低保证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证、残疾证）、土

地使用证、房产证等证件复印件；

11.房屋改造前、改造中、改造后三张纸质照片、电子

版（至少有一张包含户主正面肖像，C 级修缮加固至少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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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体现房屋整体照，D 级翻建或购买改造后照片必须为房屋

整体照）；

12.购买闲置房屋的须提供所有过户手续的复印件。

（二）危房改造信息系统

自 2019 年起《辽宁省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

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》（网址：http://218.60.144.231）

正式启用。各乡镇、街区要将本年度本地区经鉴定为 C 级危

房或 D 级危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农村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

养特困人员、贫困残疾人家庭等“四类”人员危房录入该系

统中。未经相关部门鉴定的不得随意录入。

（三）危房改造周报制度

要求各乡镇、街区 4 月初起，每周四下班前上报农村危

房改造周进度，县农村危房改造办公室不定期将各乡镇、街

区危房改造周进度情况、未按时上报或谎报等情况进行通

报。

八、组织领导和部门协作

各乡镇、街区是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

要成立以乡镇长、主任、场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组织和工

作机构，负责本辖区贫困户危房改造工程的组织实施、调查

统计、审核把关、宣传培训、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,组织竣

工初步验收、农户档案、周报的报送和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由县规划部门牵头，住建、扶贫开发、民政、残联、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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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。规划、住建、扶贫开发、

民政、残联部门负责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检查督导及竣工验

收；财政部门负责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资金的筹措统筹和使

用监管。

附件：1.喀左县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

2.农村危房入户鉴定登记表

3.农村危房改造申请表

4.施工图纸（40㎡、50 ㎡、60 ㎡）

5. 2020 年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维修指导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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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喀左县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刘敬华 县长

副组长：李鸿雁 县委副书记

梁 锴 县政府副县长

王崇东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处级干部

成 员：常国新 县规划局局长

邹德良 县财政局局长

李百山 县民政局局长

王前进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吴守本 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

张晓东 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常国新同志兼任，

副主任由刘进宇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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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乡镇农村危房入户鉴定登记表

调查部门： 调查时间：2020 年 月 日

乡镇长签字： 村书记签字： 调查人签字 ：

住址

信息
村 委 会 村民小组

户主/

家庭

信息

姓 名 身份证号

家庭人口
家 庭 经 济

条 件 类 型

（多选）

□ 建档立卡贫困户

□ 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

□ 农村低保户

□ 农村低保边缘户

□ 贫困残疾家庭
联系电话

房屋

状况

房屋面积
房屋使用

状况

□ 自用 □空置

□ 出租 □被征用

□ 其他

房产证

□ 有 □无 □ 其他

备注：

土地使用

证

□ 有 □无 □ 其他

备注：

危险等级 □ C 级 □ D 级 □ 无房户

危险程度描述

房屋

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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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申请
县（市）区： 乡（镇）： 村民委员会： 村民小组：

户主

姓名
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

民族 联系电话
上年家庭年

纯收入(元)

农户贫

困类型

□ 建档立卡贫困户

□ 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

□ 农村低保户

□ 农村低保边缘户

□ 贫困残疾人家庭

原住房屋

结构
原住房间数

原住房屋

年代

原住房屋

建筑面积

申请意愿 □ 新建 □ 维修 建设方式 □ 自建 □ 统建 改造方式

改前

照片

村委会审核意见
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/镇审核意见
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农村危

房改造领

导小组审

批意见

扶贫开发局意见

签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民政局意见

签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残疾人联合会

意见

签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住建局意见

签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规划局意见

签
签字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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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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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0 年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维修指导价格表

序号 工程名称 单价 备注

1 防水 30元/㎡

2 门 单价控制在 350元/㎡以下
门、窗超

预算部

分由施

工队负

担
3 窗 单价控制在 180元/㎡以下

4 瓦房防水 一律使用彩钢瓦，彩钢 65元/㎡

5 砌墙 砖墙 400元/m³ 毛石墙 350元/m³

6 抹灰 25元/㎡

7 散水 最低标准：深 0.3米，宽 0.5米，35元/㎡

8 檩木、柁 实价

9

备注：D 级房翻建必须有散水，C级房危险点维修完毕后，剩余资

金可考虑更换门窗，否则不予验收。D 级房翻建重要节点需拍照，

农户签字是否满意（例如地基、地梁、圈梁、钢筋直径等）。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喀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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